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
进一步优化小客车调控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进一步优化小客车调控管理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5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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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因地制宜优化小客车指标供给，促进汽车梯次消费、更新消费，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制定如下措施。
一、增投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
每年增投3万个以摇号方式配置的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2025年增投指标中包含已公布增投的2.5万个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增投小客车个人阶梯摇号指标
每年增投5万个以阶梯摇号方式配置的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个人累计参加普通车摇号25次及以上未中签的，可参与个人阶梯摇号。个人阶梯摇号单独实施，分别于每年6月底、12月底前开展（其中2025年为7月底、12月底前开展），每次投放2.5万个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放宽小客车单位增量指标申请资格
企业具有有效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上一年度和本年度（注册或转入本市时间未满一年的，自注册之日起至申请前一个月）向本市税务机关实际缴纳入库税款总额共计1万元以上的，可以申请单位增量指标。（市交通运输委、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放宽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申请资格
京、冀户籍人员持有效本市居住证可参加本市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竞价。京、冀户籍以外的非本市户籍人员持有效本市居住证参与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竞价的，将其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期限调整为近6个月。（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持续引导个人与单位理性参与指标申请
通过摇号方式取得小客车增量指标但逾期未使用的个人或单位，自指标过期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参加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延续实施小客车区域指标
居住地在本市的人员购置小客车可直接申领小客车区域指标。通过该类指标登记的车辆，不产生更新指标。使用本市区域指标登记的小客车工作日（因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而调整为工作日的星期六、星期日除外）高峰时段（包括每日7时至9时和16时至19时两个时段），禁止在外环线以内区域（不含外环线）行驶。申请外环线以内区域（不含外环线）高峰时段预约通行凭证的次数为每年不超过24次；每次办理的预约通行凭证有效期为连续的7个自然日，如办理预约通行凭证时当年所剩天数不足7个自然日，则以当年剩余天数为准。根据外环线以内区域（不含外环线）道路交通拥堵状况，使用本市区域指标登记的小客车申请预约通行凭证的次数由市公安局适时进行调整。（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延续实施小客车投资类其他指标
纳入统计企业（房地产企业除外）上一年度在本市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或当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当年可直接申领1个投资类其他指标；投资额每增加1000万元可增加申领1个投资类其他指标，每年申领投资类其他指标的数量不超过10个。（市交通运输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措施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